
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74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4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

《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广发汇康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9月13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17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元）

30,221,570.71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6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3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9月22日

除息日 2022年9月22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9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

额将以2022年9月2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

确定。 2022年9月2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

日起（包括该日）6个月的期间。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该

日）6个月的期间。 第二个封闭期为自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6个月的期间，以此类推。

本基金封闭期结束前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3）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4）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2年9月22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

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

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

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或020-83936999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关于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广发中证全指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能源ETF基金” ）的市场流

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2年9月21日起，本公司选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能源ETF基金（159945）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

2022-077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后的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13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9月26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59 药明康德 2022/9/20

二、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调整的原因

鉴于公司希望进一步向股东作出细化说明，若《2022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及相关授权获得股东大

会批准， 由董事会授权管理该计划的公司执行委员会将以公司2022年全年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68%作

为向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的授予条件。为使股东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于《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更新）》中详述的该等细化说明，同时满足香港上市规则的

相关通知要求， 公司原定于2022年9月2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调整至2022年10月13日

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 调整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调整后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10月13日14点00分

2.�调整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2年10月13日

至2022年10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调整后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且考虑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调整后股东大会仍以直播参

会方式进行。 属于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登记完成后方可以直播方式参加会议：1、A股股东：请于会议

登记日2022年10月12日下午2:00前将相关登记材料发送至公司指定邮箱（ir@wuxiapptec.com）进行

报名登记。 2、H股股东：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完成登记和身份验证的股东将于2022年10月13日上

午9:00之前收到一封主题为“关于如何以直播方式参加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指引” 的电

邮（内含直播会议专属入会链接），请股东做好保密工作，切勿向他人分享该等接入信息。 未经登记的股

东，将被禁止通过直播方式参加会议。 完成登记并取得专属入会链接的股东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计

算机设备或计算机以直播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未提前进行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仍可通过

网络投票方式行使投票权利。 其他相关事项保持不变，具体参照公司2022年8月18日刊登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2-073）及2022年9月10日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6）。

四、

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人：姚驰

2、联系电话：021-20663091

3、传真电话：021-50463093

4、邮箱：ir@wuxiapptec.com

5、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中路288号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为销售机构、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金启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创金启富自2022年9月26日（含）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同日起，中加基金在创金启富开通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销售基金产品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自2022年9月26日（含）起，投资者可通过创金启富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业务，并在下述基金交易时

间内办理基金的（认）申购（含定投）、赎回、转换（如有）等业务。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开通定投

中加纯债债券 000914 开通

中加纯债两年债券

A类：003660

C类：003661

/

中加颐享纯债债券 A类：004910 开通

中加颐睿纯债债券

A类：006066

C类：006067

开通

中加安瑞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FOF) 007673 开通

中加安瑞平衡养老三年(FOF) 008930 开通

中加聚隆持有期混合

A类：010545

C类：010546

开通

中加喜利回报混合

A类：012071

C类：012072

开通

中加邮益一年持有混合

A类：012471

C类：012472

开通

中加低碳经济六个月持有混合

A类：014478

C类：014479

开通

中加聚安6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发起式

A类：013351

C类：013352

开通

中加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 016083 开通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自2022年9月26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创金启富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可享

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名称、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以创金启富官方网站所

示公告为准。

2、自2022年9月26日（含）起，投资者通过创金启富办理适用基金转换业务，可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原申购费补差费率折扣优惠，具体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名称、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以创金启富官

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如本

公司新增通过创金启富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创金启富开放销售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创金启富的

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创金启富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6154828

网址：www.5irich.com

2、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

本公司网站：http://www.bobbns.com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具体申购及定投业务规则、销售机构的

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流程等，请投资者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敬

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

配的产品。

3、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2/9/21

星期三

A14

Disclosure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６２２

，

２６２２

末“

５

”位数

３００８５

，

８００８５

末“

６

”位数

５５３８７７

，

１５３８７７

，

３５３８７７

，

７５３８７７

，

９５３８７７

，

８２２８６６

，

３２２８６６

末“

７

”位数

６５８７０２１

，

０５８７０２１

，

２５８７０２１

，

４５８７０２１

，

８５８７０２１

，

７８６１３９７

，

０３６１３９７

，

２８６１３９７

，

５３６１３９７

末“

８

”位数

９２９２６１９８

，

１２９２６１９８

，

３２９２６１９８

，

５２９２６１９８

，

７２９２６１９８

，

６２４１００２１

，

１２４１００２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７

，

８１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５００

股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豪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５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８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３３．９９９９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信

证券逸豪新材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逸豪新材资管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３．８１％

，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

４７２．７７７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

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

，

９８７．６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７３．４９％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０７７．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６．５１％

。

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６９５．５４０７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８１３．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７４．５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５３．４９％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０．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６．５１％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７９７７１０７％

，申

购倍数为

４

，

３８６．４０５３４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１．２２２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８１％

。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逸豪新材资管计划

１６１．２２２７ ３

，

８４９．９９８０７６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４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３８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７９０

，

９８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６４３

，

０７０ ５３．６５％ １５

，

２２３

，

２５７ ７０．０１％ ０．０４１７８６８９％

Ｂ

类投资者

１９

，

１５０ ０．２８％ ６０

，

８７８ ０．２８％ ０．０３１７９００８％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１２８

，

７６０ ４６．０７％ ６

，

４６１

，

３０５ ２９．７１％ ０．０２０６５１３３％

总计

６

，

７９０

，

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７４５

，

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３

，

６２６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特偶”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１

，

４６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５９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６６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７．７５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

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

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３．３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４８．２０

万

股，占本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４１７．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唯特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唯特偶”股票

４１７．８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

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７１８

，

９８０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３８

，

７５１

，

０７７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７７

，

５０２

，

１５４

个，配售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７７５０２１５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２７５．０３０４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５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１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３４７８７７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５０．２２１８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近岸蛋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1,754.386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2〕162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754.3860 万股。 其中初始战

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87.719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6.5024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3.22%，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1.216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197.883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5%；网上发行

数量为 50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5%。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

697.8836�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06.19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T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近岸蛋白” 股票 500.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9 月 23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

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

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988,28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8,721,599,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2670712%。 配号总数为 37,443,199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037,443,1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744.3199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69.8000�万股）

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28.0836�万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5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69.8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45%。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7768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T+1 日）上午

在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1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菲电气”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715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

证券” 或“主承销商”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9.77元/股。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0%。

博菲电气于2022年9月20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博菲电气” 股票2,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2年9月

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9月22日（T+2日）公告的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

定。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47,776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46,793,369,500股，配号总数为293,586,739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293586739。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6245936%，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339.66848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9月22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